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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公告编号：2023-053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3年 7月 7日，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湘潭中院”或“法院”）送达的《通知

书》，称 2023年 7月 7日，龙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牌食品”或

“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湘潭中院

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同时，因申请人认为公司具备预重整的条件，一并向湘

潭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申请人认为，重整是市场化、法治化化解风险

的有效方式，市场已有大量成功案例，公司应积极支持配合相关工作，各方相

向而行，尽快推动，既化解公司的债务风险，也保护申请人在内的全体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重整申请或启动预重整程序

的文书，申请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尚存

在不确定性。 

3、无论是否进入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积极做好日

常经营管理工作。后续若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或启动预重整程序的文件，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重整及预重整申请情况概述 

2023 年 7 月 7 日，公司收到湘潭中院送达的《通知书》，称龙牌食品以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同时，因龙牌食品认为公司具备预重整的条件，一并向湘潭中院申请对公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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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预重整。龙牌食品认为，公司虽然已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但作为湖南消费零

售业务的龙头企业之一，具有重生和挽救的可能。 

1、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龙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72201107M 

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星路 21号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汪艳 

2、申请的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和公司分别于 2022年 5月 27日、2022年 7月 12日签署《购销合同》

及《综合服务协议》《合同申报简表》等相关附件协议，约定申请人向公司提

供货品，由公司在相关门店销售。申请人依约向公司提供了货品，并和公司办

理完成相关结算手续，对公司应当支付的货款进行确认，但公司未如约向申请

人支付货款。截至 2023年 3月 16日，公司拖欠申请人货款共计 3,642,214.06元。 

3、申请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申请人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二、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截至 2023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852,772,327.28 27,905,610,533.00 

负债总额 21,861,317,893.13 22,719,896,146.62 

所有者权益合计 4,991,454,434.15 5,185,714,386.38 

营业收入 1,033,962,464.52 8,685,758,502.05 

净利润 -94,723,431.53 -2,519,794,843.75 

https://www.qcc.com/pl/prfac86860413a78cc6a1e9ab87b1a3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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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2022 年年度报告（更新后）》、《2023

年一季度报告》。 

 

三、公司被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影响 

如果湘潭中院依法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临时管理人

将在预重整期间启动债权申报与审查、审计及资产评估、招募投资人等工作，

并与广大债权人等进行沟通和征询意见。湘潭中院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不

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的

相关规定，如果湘潭中院受理申请人对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进入

重整程序。法院将依法指定管理人，管理人或公司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重整

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

计划获得清偿。 

 

四、公司董事会对被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意见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同时根据实践案例，为

了增加重整成功的可能性，提高重整效率，可以提出预重整申请。 

申请人认为，公司资产优质，如能够盘活，充分释放价值，将为公司提供

利润增长点，有利于公司扭亏，重回健康经营轨道，且公司所处的消费行业是

保障民生的基础行业，具有发展前景，具有挽救的价值。 

重整不同于破产清算，是以挽救债务人企业、恢复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为目

标的司法程序。公司在超市、百货等业务领域深耕多年，具有丰富的经营经验，

在湖南、广西等地零售市场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且在前期的发展中已整合了一

批稳定的供应商企业，建立了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如能够通过重整解决流动性

问题，对资产、负债和经营业务进行合理调整，卸下债务负担，优化经营方针，

将有助于公司盘活资产，恢复正常营运，继续和供应商开展合作。公司董事会

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在法院审查重整申请期间，公司董事会将依法

配合法院对公司的重整可行性进行研究和论证，同时确保生产经营稳定进行。

若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董事会将依法主动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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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争取多方支持，以期实现重整工作的顺利

推进，努力促成公司基本面的根本性转变。与此同时，公司将严格依法推进相

关工作，在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下妥善化解债务风险，依法保护各方合法权益。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 6个月

的持股计划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在未来 6个月内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六、风险提示 

1、公司能否进入重整或预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申请人向法院提交了重整及预重整申请，但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

公司能否进入重整或预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并

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无论是否进入重整及预重整程序，公司都将

在现有基础上继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2、公司被受理重整后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

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所对其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七）法院依法受

理公司重整”。因此，如法院依法受理申请人对公司提出的重整申请，公司股

票将依《上市规则》的规定被例行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如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但公司未能顺利实施或执行完毕重整

计划，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

实施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3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

市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八日 


